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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发布公租房新政

违规转租5年内不得申请公租房

标题新闻：□国家卫健委：自2019年1月1日起将启用新版出生证明 □欠缴税款入黑名单起点降低：从100万降至10万元

北京高院：对劳动领域失信行为“零容忍”

学习贯彻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
开创新时代首都工会工作新局面

详见第10版

详见第4版

石景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 区总工会主席高洪雁：

详见第3版

政协委员今明两天值守“12351”

《劳动关系诚信建设主题社会报告》 发布

坚定政治方向 深入推进改革 强化职工服务

本报讯 （记者 张江艳 ） 昨
天，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正式发布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租赁住房
转租、 转借行为监督管理工作的
通知 》 （以下简称 《通知 》 ） 。
《通知》 明确要求， 各区住房保
障部门， 应将违规家庭的信息记

入不良信息档案， 自取消资格决
定作出之日起 ， 5年内不允许
该 家庭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
（含市场租房补贴） 及共有产权
住房。

北京市制定的公租房违规转
租转借查处标准， 是依据 《公共

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 等有关规定
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， 处罚内容
包括取消家庭各类保障房资格，
停止发放租金补贴， 退回承租住
房， 并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和追
缴违法所得等。

此次发布的新政增加了更为

严厉的处罚条款。 《通知》 要求
各区住房保障部门， 应将违规家
庭的信息记入不良信息档案， 自
取消资格决定作出之日起， 5年
内不允许该家庭再次申请公共租
赁住房 （含市场租房补贴） 及共
有产权住房。 5年后再次申请且

取得备案资格的， 应以市场租房
补贴方式保障为主。 同时考虑到
违规转租转借家庭大多属于低收
入住房困难家庭， 按照国家社会
救助的相关政策精神， 5年后仍
应给予一定方式的保障。

(下转第4版)

带着职工心声上两会

昨天 ， “留声40年 ： 那些
改变你我的故事 ” 音乐主题影
像展示活动在地铁4号线宣武门
站设立主题车站， 还在4号线及
大兴线开出主题列车 “留声专
列”， 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音乐
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。

本报记者 盛丽
通讯员 米宏岩 摄影报道

留声40年


